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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献峰

春节即将来临，群众如何防范、
识别非法集资，以及如何预防被骗、
看好“钱袋子”？记者采访了天津市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非法集
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
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
金的行为。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
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
个特征要件。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
形式多样，从目前案发情况看，主要包
括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
四大类。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
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以发行
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
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交易、典当
为名进行非法集资；通过认领股份、入
股分红进行非法集资；通过会员卡、会
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
进行非法集资；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
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联盟与“快
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利用
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虚拟”产
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货”投资委
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行非法集
资；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
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非
法集资；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
形式进行非法集资；利用“电子黄金投
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常见手法为：不法分子
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
话，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
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
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

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
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
经济损失。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
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
政策、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
虚假项目，有的甚至组织免费旅游、考
察等，骗取社会公众信任。不法分子
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聘请明星代
言、名人站台，在各大广播电视、网络
等媒体发布广告、在著名报刊上刊登
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
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有
些非法集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
自己的业绩，有时采取类传销的手法，
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编造自己获
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学或
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集资
规模不断扩大。

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往往有“四部
曲”：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
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
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
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
酬丰厚的蓝图，把集资参与人的胃口
“吊”起来，让其产生“不容错过”“机
不可失”的错觉。非法集资人一般会
把“饼”画大，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
球。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
势活动，比如新闻发布会、产品推介
会、现场观摩会、体验日活动、知识讲
座等；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
面油、话费等小礼品；大量展示各种
或真或假的“技术认证”“获奖证书”
“政府批文”；公布一些领导视察影视
资料、公司领导与政府官员、明星合
影；故意把活动选在政府会议中心、
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
具欺骗性。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
红，给参与人初尝“甜头”，使其相信

把钱放在他那儿不仅有可观的收入，
而且比放在自己口袋里还安全，参与
人不仅将自己的钱倾囊而出，还动员
亲友加入，集资金额越滚越大。非法
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
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
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
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
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

非法集资违法犯罪分子为了引诱
群众上当受骗，达到非法集资目的，通
常采取手段骗取群众信任：不法分子
往往成立公司，办理工商执照、税务登
记等手续，貌似合法，实则没有金融资
质。这些公司或办公地点高档豪华，
或宣传国资背景，或投入重金通过各
类媒体甚至主流媒体进行包装宣传，
或在高档场所（如人民大会堂）举行推
介会、知识讲座，邀请名人、学者和官
员站台造势，展示与领导合影及各种
奖项，欺骗性更强。从过去的农林矿
业开发、民间借贷、房地产销售、原始
股发行、加盟经营等形式逐渐升级包
装为投资理财、财富管理、金融互助理
财、海外上市、私募股权等形形色色的
理财项目，并且承诺有担保、可回购、
低风险、高回报等。不法分子把在地
方股交中心挂牌吹成上市；有的利用
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的
名词迷惑群众，假称新投资工具或金
融产品；有的利用专卖、代理、加盟连
锁、消费增值返利、电子商务等新的经
营方式，欺骗群众投资。

高利引诱，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
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不法分子一开
始按时足额兑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
然后是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人的钱
兑现先前的本息，等达到一定规模后，
便秘密转移资金，携款潜逃。

破非法集资套路 专业人士来支招
擦亮眼睛识骗术 守好您的“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吕献峰）近日，津南警方
查获一男子无证、酒驾违法行为，属第4次
酒驾、第3次无证被查，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2800元、刑事拘留20天的处罚。

近日，公安津南分局交警支队双港大
队交警在辖区夜间查酒驾治理时，查获一
起无证、酒驾违法行为。经调查发现，该男
子曾多次酒驾、无证被警方查获：2013年12
月，该男子因饮酒驾驶被交警南马路大队
查处；2019年3月，因无证、饮酒驾驶被交警
光复道大队查处；2022年10月，因无证、饮
酒驾驶被福建省交警武夷山大队查处。此
次违法行为，该男子属第4次酒驾、第3次
无证被查。双港大队交警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处
以罚款2800元、刑事拘留20天的处罚。

3次无证4次酒驾
这名男子又被查了

本报讯（记者李倩 通讯员金秋 付

彤）近日，天津港今年首艘新造船舶利比
里亚籍“地中海安尼塔”轮缓缓驶离大沽
口港区，塘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高效服
务该轮通关，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此次出口的新造船舶为中国船舶
集团大连造船中船（天津）船舶制造有

限公司建造。船长366米，型宽51米，
型深30.2米，最多可运载16616个标
准集装箱，可装载1800箱冷藏集装
箱。该船是目前华北地区建造的最大
吨位集装箱船。为保障今年首艘新造
船舶快捷通关，塘沽边检站强化前期
对接，抽调业务骨干与修造船企业联

络，提前掌握企业通关需求；制定专项
勤务方案，科学增派警力，高效完成船
体检查及出境船员人证对照；推行“一
船一策”方案，通过手续航前报备、窗
口一键提交、船体同步检查等措施，进
一步优化查验流程，最大限度提升通
关效率，确保船舶离港“零延时”。

边检高效服务 助力“中国制造”走出国门

国产新船在津快速通关

本报讯（记者李倩）近日，北辰区人民
法院依据异地执行线索，成功执结一起陈
年积案。

某公司与刘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
院判决刘某支付货款本金及利息130万
元。判决书生效至今已逾十年，虽经法院
数次恢复执行，因被执行人刘某长期下落
不明且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申请执行人
的胜诉权益迟迟得不到兑现。

近日，申请执行人称，在山西省长治市
发现被执行人行踪。获得线索后，承办法
官立即动身前往，临近出发却得知，被执行
人已转移至石家庄。为防止线索中断，承
办法官放弃休息时间，连夜赶往石家庄，与
申请执行人会面。了解到被执行人可能会
送孩子上学，法官在对学校周边环境进行
实地走访后，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

当日清晨，承办法官一行早已在学校门
口布控。7时许，一辆商务汽车行驶到学校门
口，经申请执行人辨认，驾驶人正是被执行人
刘某。本着善意文明执行及保护未成年人的
原则，在被执行人将孩子送入学校后，法官将
其拘传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被拘传后，刘某态度强硬。承办法官详
细阐述其应履行的法律义务及拒不履行的
法律后果，对其逃避执行的行为进行严厉批
评，并耐心释法说理，引导其主动兑现。面
对法律权威和情理感化，刘某态度有所缓
和，当场给付申请执行人25000元，就剩余债
务履行制定了详细的还款计划，并联系其亲
属以汽车、房产提供了执行担保，申请执行
人对此表示认可，双方达成执行和解。至
此，历经十年的积案得以顺利执结。

北辰法院跨省执行追欠款

周密计划布控
执结十年积案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近日，公安交管
局河西支队下瓦房大队交警走上街头，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广泛听取广大群众
对110接处警工作意见建议。

活动当天，交警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
资料、接受群众咨询、解答群众疑问等方式，
对市民提出涉及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进行答
复，同时向大家普及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知
识。交警针对各类交通安全隐患，结合春节
临近人流量大、车流量多的情况，向交通参与
者分析闯红灯、乱停乱放、逆向行驶、不佩戴
安全头盔、不系安全带、超速、超员、疲劳驾
驶、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号召交
通参与者自觉做到“文明交通 你我同行”。

走上街头说交通
聊聊安全那些事

近日，天津公安铁骑护卫机动队

派员走进天津市急救中心急救二分

部，展开安全驾驶主题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民警结合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案

例，围绕防御性驾驶技巧、安全驾车技

巧、易造成事故的各类驾车恶习等内

容，深入讲解安全驾驶方法，旨在提高

交通安全意识，树立文明出行的交通

安全理念，同时开展了模拟事故现场

急救演练等。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韩佳铭摄

铁骑宣讲安全
模拟急救演练


